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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9_BE_E5_90_8C_E8_c36_326845.htm 第一条 为了保障台

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以下简称台资企业协会）的合法权益

，促进海峡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规范管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台资企业协会是指以在祖国大陆登

记注册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台资企业）为主体，

依法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 第三条 台资企业协会必须遵守国

家宪法、法律、法规，不得危害国家的统一、安全和民族团

结，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合法权益。 第

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台资企业协会及其会员的合法权益，以及

按照章程所进行的合法活动。 第五条 台资企业协会以服务会

员、推动海峡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为宗旨。主要业务范围是

： （一）开展会员间的联谊和交流活动； （二）为会员提供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经济信息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三

）沟通会员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联系，反映会员有关生

产经营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四）促进当地与台湾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五）

举办社会公益活动； （六）帮助会员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有

关困难。 第六条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

台湾事务部门是台资企业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有关地方人

民政府台湾事务部门和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台资企业

协会的业务指导和登记管理工作。 第七条 台资企业协会分单

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以单位会员为主体。 单位会员是登记注



册地台资企业以本企业名义加入的会员。 个人会员是在登记

注册地台资企业从业的台湾同胞以本人名义加入的会员，以

及台资企业协会注册地为协会服务的有关人员以适当名义加

入的会员。 第八条 成立台资企业协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台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 （二）有５０个以上的发

起会员，其中单位会员不得少于３０个； （三）有固定的办

公地点； （四）有适应开展业务活动所需要的专职工作人员

； （五）有合法的经费来源；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成立台资企业协会，应当经业务主管单

位审查同意，依照有关规定进行登记，并按照程序报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备案。 第十条 所在地人民政府台湾事务部门

履行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为台资企业协会提供服务和帮助

。 （一）指导台资企业协会依法开展章程规定的各项活动； 

（二）协助台资企业协会联系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安排相

关活动； （三）协助台资企业协会组织有关重要经贸交流活

动、重大会务活动； （四）协助台资企业协会组织有关法律

和经济业务等培训； （五）为台资企业协会举办社会公益活

动提供帮助； （六）为台资企业协会业务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以及会员在生产经营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提供帮助； （七

）提供其他必要的帮助。 第十一条 台资企业协会会长由台商

担任。会长、副会长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遵守一个中国

原则，拥护国家统一，愿意为促进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积极

努力； （二）台商本人投资企业有一定规模，具有一定经济

实力； （三）个人素质较好，在当地台商中有一定威望； （

四）热心协会工作，有较强工作能力； （五）身体健康，能

够坚持正常工作； （六）未在其他社会团体担任法定代表人



； （七）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十二条 为了便于台资企

业协会联系政府有关部门，更好地为会员提供服务，所在地

人民政府台湾事务部门相关负责人可接受台资企业协会聘请

担任相应职务。受聘人员由台资企业协会按章程规定程序产

生，不领取台资企业协会的报酬。 第十三条 台资企业协会聘

用一般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台

资企业协会接待台湾地区重要团组和人士来访，应事先向所

在地业务主管单位报备。 台资企业协会举办成立、换届、庆

典等重要活动，应报业务主管单位批准。 台资企业协会举办

跨地区的活动，应由业务主管单位报上级业务主管单位批准

。 第十五条 台资企业协会不得加入外国商会及境外社团组织

。 台资企业协会依照章程独立自主开展活动，与其他任何组

织没有隶属关系，不得接受任何组织和个人委托从事与章程

规定不符的活动。 第十六条 台资企业协会收取会费、接受捐

赠和资助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与业务范围，并应当向业

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报告接受和使用会费、捐赠与资

助的有关情况，同时应当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 第十七条 台资企业协会依法开展业务活动做出突出成绩的

，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以适当方式予以鼓励和表彰

。 第十八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成立的台资企业协会，如与本

办法规定不符的，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依照本

办法有关规定自行修正。 第十九条 本办法没有规定的，依照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

法自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日起施行。（完）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